
关于军职罪客体几个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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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客体是构成一切犯罪的必备要件之一
,

作为我国刑法的补充和续编的军人违反职责

罪 (简称军职罪 ) 自不例外
。

鉴 于法学界和司法界对军职罪客体问题认识不够一致
,

本文拟

就此问题谈几点看法
。

一
、

军职 罪客体 的正确定义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

》 ( 以下简称
“ 条例

、

) 第二条的

规定
,

军职罪侵害的同类客体是
“ 国家的军事利益

” 。

什 么是
“ 国家的军事利益

”
呢 ? 简言之

,

是国家有关国防
、

军事方而利益的统称
。

它包

括国防和军队建设
,

作战
、

备战能力
,

军队物质保障
,

军事机要
,

国防科研等方而的利益
。

具体地说
,

军职罪浸害客体的墓本内涵
,

在
“

条例
》
中

,

体现在以下儿个方而
: ]

.

危禽作战

利益 ( 《
条例

》
第十三条

、

第 十四条
、

第十五条
、

第十六条
、

第十 七条
、

第 于
1

八条
、

第 于九

条
、

第二十条
、

第二十一条以及
《
条例

》
中另外一部分附带规定有

“ 战时从 重处 罚
”
的 条

款 ) ; 2
.

危害国家的军事机密 (第 四条 ) ; 3
.

侵害军队战 斗力的物质关系 ( 第十一条
、

第 1
·

二条 ) , 4
.

妨害军队勤务的正常执行活动 (第五条
、

第午条 ) ; 5
.

违反军队内务行政管理制

度 (第三条
、

第九条 ) ; 6
.

违反国家的兵役制度 (第六条 ) ; 7
.

妨害国 (边 ) 境的安全和管理活

动 (第七条
、

第八条 )
。

由此可见
, 《

条例
》
规定的犯罪种类较多

,

各种具体犯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并不尽 同
,

但是
,

都从不同侧面危及
“
国家的军事利益

”
这一社会关系

。

因此
,

将 “ 国家的军事利益
”

作为军职罪的同类客体是堪称恰当的
。

有的同志提出
,

军职罪与刑法分则第八章的读职罪有近似之处
,

都是属 于特定犯罪 r二体

(军职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 ) 构成的读职犯罪
。

读职罪侵害的同类客体是
“
!川家机关的正常

活动
” ,

军职罪侵害的同类客体也应是
“ 军队的正常活动 ” 。

木人认为
, `

这种推 论 是 不 妥

当的
。

首先
, “

军队的正常活动
”
并不能完整反映军职罪的本质和特点

。

在 《
条例

》 规定的犯

罪条款中
,

既有战时构成的犯罪
,

也有平时
、

践时均可以构成的犯罪
。

那么
,

军队的 “ 正常

活动
”

是指军队战时活动还是平时活动 ? 或者二者兼之的活动呢 ? 对此是难以作出比较恰 当

的解释的
。

侵害军队的某一正常活动
,

固然可以成为军职罪中某一具 体犯罪的直接客体
,

如

《
条例

》
第十条的阻碍执行职务罪

,

第五条的玩忽职守罪
、

擅离职守罪
,

就是属于妨害军队

勤务正常执行活动一类的犯罪
,

但它并不能作为军职 罪的同类客体
。

其次
,

读职 罪 仁要是由

国家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的便利实施的犯罪行为
,

而军职罪则主要是军职人 员违反 了军人职责



构成的犯罪行为
,

尽管两者与犯罪者担负的职务 (职责 ) 有一定关系
,

但所侵害的社会关系

的客观表现及内容毕竟有本质的区别
。

读职罪严重破坏国家的信誉
,

分裂国家与人民的密切

联系
,

客观上必然妨碍了国家机关为人民服务活动的顺利进行
; 军职罪则严重威胁军队的建

设和国防的巩固
,

实际
_

L主要是对国防实力和军队战斗力造成危害
,

而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妨

碍 了军队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
。

所以
,

将军职罪侵害的同类客体说成是
“
军队的正常活动

” ,

既过 于笼统
,

也不确切
,

不宜采纳
。

有的同志主张军职罪的客体是
“ 军人职责

” ,

我们认为值得商榷
。

从刑法理论 上说
,

法

规本身不能作为犯罪客体
,

而应 当将法规所调整和保护的社会关系作为犯罪侵犯的客体
。

军

职罪是军人对军人职责的严重违犯
,

军人职责主要体现在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 放 军 各 总

部
、

各军兵种颁发的各种条令
、

条例中
,

其内容高度体现 了国家和人民对军 人的要求
,

具有

一定的约束力
,

所以
,

它属 于军事法规的范畴
。

军人职责规定了军人应当如何履行职权和承

担责任
,

违反军人职责可以成为军职罪的一个法律特征
,

但不宜作为军职罪的客体
。

把
“ 国家的军事利益

”
作为军职罪的客体之所以可取

,

正是因为这一定义包含 了
“
国家

利益
” 、 “ 军队利益

” 两个方面的有机联系及完整内涵
。

既使军职罪犯罪行为侵犯的特定方面

的社会关系
,

合理地纳人了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体系中
,

又突出揭示 了军职

罪犯罪类型的特殊本质
。

军职罪 《
条例

》
的制定

,

就是以
“
国家的军事利益

”
为保护核心

,

对军人违反职责
、

刑法又无规定的犯罪行为加以归并
,

从而使军职罪成为刑法分则八类犯罪

之后的 又
一

类犯罪
。

当然
,

军人犯罪侵害的客体范围远比军职罪侵犯客体广泛得多
,

,’l国家

的军事利益
”
仅仅是其中的 一个重要方面

。

二
、

军职罪客体的 几个特点

仔细研究军职罪的客体
,

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1
.

犯罪主体与犯罪客体的关联性
。

在刑法分则中
,

除 了少数犯罪外
,

绝大多数犯罪的犯罪主体与其侵害的客体并无必然的

联系
。

表现在行为人的身份如何不影响其侵害的犯罪客体内容
。

军职罪则不然
,

它是由中国

人 民解放军的现役军人和军内在编职工构成的特定犯罪主体
,

由于军职人员担负着 巩 固 国

防
、

抵抗侵略
、

保卫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特殊军事任务
,

因此
,

他们的一切违法犯罪行为
,

都会不同程度地威胁到国家的军事利益
,

只不过违反军人职责的犯罪行为比一般的其他犯罪

行为
,

对国家的军事利益造成的危害更为突出而己
。

这就是军职罪主体与军职罪客体内容密

切相关的根本原因
。

例如
,

在 《
条例

》
条款中占有较大比例的危害作战利益方面的犯罪

,

以及危害国家军事

机密的犯罪
、

授害军队战斗力的物质关系的犯罪等
,

与军人所担负的任务
、

工作都有密切的

联系
,

具有明显的军事方面犯罪的属性
,

侵害
“ 国家的军事利益

” 显而易见
。

有些犯罪
,

虽

然从犯罪形式 卜和罪名 上不易看出它与军事利益有什么关联
,

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实施犯罪的

l:体
,

再结合犯罪的场合
、

地点
、

犯罪事实和后果等
,

加以分析
,

从而找出它们与军事利益

的内在联系
。

如在和平环境下
,

军职人 员对平民百姓犯有抢劫
、

抢夺
、

残害
、

奸淫等犯罪行

为的
,

从刑法分则确定的有关犯罪客体看
,

有的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关系
,

有的侵犯 了

被害人的人身权利
,

分别 可按侵犯财产罪和侵犯公 民人身权利罪有关条款论处
。

但在战时情

况 下
,

同样的犯罪行为
,

其浸害的犯罪客体就发生贡的变化
。

军职人 员在军事行动地区对无

辜居民犯有上述类似罪行的
,

它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为破坏我军严 明的战区群众纪律
,

败



坏我军声誉
,

并势必削弱人民军队的战斗力
。

因此
,

将战时军人抢夺
、

抢劫
、

杀人
、

强奸战

区群众的犯罪行为
,

定为
“
掠夺

、

残害战区无辜居民罪
” ,

挤合定罪准确的要求
。

《
条例

》
有的罪名

,

如偷越国 (边 ) 境外逃罪
、

私放他人偷越国 (边 ) 境罪
、

玩忽职守

罪等
,

在刑法分则中
,

是分别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读职罪的犯罪类型
,

如何解释这类

犯罪与
“
国家的军事利益

”
的关系呢? 我们认为

,

理解
《
条例

》
各个犯罪与军职罪客体的有

机联系
,

绝不能只从刑法中类似条款所确定的客体进行研究
,

军职人 员的身份以及他们担负

的特定的军事职务决定了它与军外人 员犯同一类罪
,

侵害的社会关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

比

如
,

军职人员负有保卫祖国边防的神圣职责
,

其偷越或私放他人偷越国 (边 ) 境的行为
,

一

方面固然是危害了国 (边 ) 境的管理活动
,

另一方面
,

则可能因此行为造成军队 非 正 常 减

员
,

败坏我军声誉
,

危及边防安全等一系列事关军事方面利益的严重后果
。

对军 人 来 说
,

后者的危害性大于前者
,

将军职人 员偷越或私放他人偷越国 (边 ) 境的犯罪纳入军职罪内惩

处
,

并非仅仅出于提高刑期的需要
,

而是其犯罪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所决定
。

2
.

军职罪客体与其他客体的交错性
。

在探讨军职罪直接客体的同时
,

我们就会发现
,

不少犯罪呈现复杂客体 的 现 象
。

就 是

说
,

军职罪的某些犯罪不仅直接侵犯某一种具体社会关系
,

而且直接侵犯两种以上的具体社

会关系
。

这在
`
条例

》
中是不乏其例的

。 《
条例

》
第九条的虐待

、

迫害部 界
,

第午条的阻

碍执行职务罪
,

第十五条的遗弃伤员罪
,

第二十条的掠夺
、

残害无辜居民林
,

第二十一条的

虐待俘虏罪等
,

一方面侵害了国家的某一方面的军事利益
,

另一方而在一定程度上侵犯 了他

人的人身权利
。 《

条例
》
第四条第三款的为敌人或者外国人窃取

、

刺探
、

提供军事机密罪
,

第十四条第二款战时勾结敌人造谣惑众的
,

第十九条第二款 自动投降敌人后为敌效劳的
,

既

是具 有反革命性质的犯罪
,

又是损害国家某一军事利益的犯罪
。

军职罪 中不少条款 与刑法分

则有关条款存在
“
法规竞合

”
的向题

,

我们认为
,

凡是与刑法分则有关罪名发生竞合的军职

罪有关条款
,

都可能存在复杂客体的情况
。

当犯罪所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时
,

我国刑事立法 一般是结合这些犯罪的主观和客观特点
,

根据其危害的客体的主要方面来进行犯罪的分类的
。

阻碍执行职务罪虽然行为人使用暴 力
、

威胁方法直接侵犯了指挥人员或者值班
、

值勤人 员的人身权利
,

但它的社会危害主要在于妨

害军人职务的正常执行活动
。

虐待
、

迫害部属的犯罪行为
,

尽管其结果往往造成他人 吸伤
、

死亡以及其他严重后果
,

是对部属人身权利的不法侵犯
,

但这种行为的实质要
、
`下 是有悖 于

我军尊干爱兵的光荣传统
,

违背首长爱兵职责
,

损害了我军良好的官兵关系
。

l听以
,

将这种

犯罪划入军职罪内是正确的
。

军职罪客体与刑法分则各章节规定的犯罪客体
,

在不少条文的内容上相互交错
,

这是军

职罪客体的一个显著特点
。

3
.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联系性
。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

而 )flj 法著述中
,

更多地是要求我

们不能把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混为一 谈
,

以免发生定罪和 渔
`

刑的错 i吴
,

然而
,

军事司法实践

告诉我们
,

在军职罪一些条 文中
,

通过对其犯罪对象的刊断
,

有助 十我们揭示在其背后所体

现的社会关系是否
“
国家的军事利益

” ,

从而做到正确适用法律定性员刑
。

所谓犯罪对象
,

是指被犯罪行为损害或影响的社会关系的物峨体现或社会关系的 {
` , :

以
《
条例

》
的条文来说

,

第四条的
“
军事机密

” ,

第十一条庄
, “ :咬器装备

` ’ , “ 军 川物讨
’ `

,



第十二条的
` “ 军事设施

”
等

,

就是军职罪所侵害的客体的物质表现 , `
条例

》
第九条的

“
部

属 ” ,

第十五条的
“
伤员

” ,

第 20 条的
“
战区无辜居民

”
等

,

就是军职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索

的主体
。

诚然
,

犯罪行为所指向的物或人
,

虽然本身不是犯罪客体
,

但是
,

由于这类犯罪对

象
,

具有鲜明的军事属性
,

将其作为衡量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否军事利益
,

无疑是大有裨

益的
。

·

《
条例

》
第十条的阻碍执行职务罪

,
其犯罪对象是执行职务的军内

“
指挥

、
.

值班
、

值勤

人 员
” ,

如果军职人 员侵害的对象是依法执行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
,

如执行搜查任务的公安

人员
,

维持交通秩序的警察等
,

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就是
“
妨碍社会管理秩序

” ,

构成刑法

第一百五十七条的阻碍执行公务罪
,

而不是构成军职罪
。

某军 人虐待的对象是自己的家属成

员还是在职务上构成隶属关系的战士
,

所侵害的客体就截然不同
,

前者构成刑法第一百八十

二条的虐待罪
,

后者构成
《
条例

》
第九条的虐待部属罪

。

通过犯罪对象鉴别犯罪 客体
,

在军职罪中之所以可行
,

是因为
《
条例

》
有一部分条文是

以某种特定对象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加以规定的
,

而这些犯罪对象大多又以军事术语冠称
。

因

此
,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特殊联系
,

正是这样形成
。

在军事司法实践中
,

遇到有犯罪对象

的案件时
,

只要仃细考察犯罪对象有无军事属性
,

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
,

即客体问题
,

一般

是不难作出判断的
。

三
、

研究军职 罪客休的 意义

刑法理论认为
,

研究犯罪客体的意义在于揭示犯罪的共同本质和特殊本质
,

加深理解我

国刑事法规关于犯罪的分类和体系
,

指导司法实践划清罪与非罪
、

罪与罪之间的界限
,

正确

确定犯罪的性质和罪名
,

等等
。

我们探讨军职罪客体的必要性
,

土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第一
,

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
《
条例

》
为什么贯彻 了军法从严的原则

。 《
条例

》 相对刑法

而 言
,

死刑条款比率高
,

军 与民犯同一类罪的
,

对军人处刑重于民
,

战时还要从重或加贡处

罚等
。

其根本原因
,

正是军职罪侵犯的客体决定的
。

众所周知
,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

专政的坚强柱石
,

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革命和建设的人民武装力量
。

军人违反职责的犯罪行

为
,

将严重削弱国防及军队实力
,

直接危及人民 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

从

这个意义上说
, “

危害国家的军事利益
” ,

侵犯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整体中比较重要

的部分
。

对军人犯罪从严处罚
,

反映了这类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大于同

种 ` 般的刑事犯罪
。

军法从严
,

是保证军人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艰巨任务的需要
,

也是

我国刑法罪罚相适应原则的体现
。

第二
,

有助于军事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规定罪量刑
。

军人犯罪
,

在适用法律上与军外人

员有所不同
,

即不仅适用刑法
,

而且适用
《条例

》 。

当军职人员的某一犯罪行为
,

遇到既符

合 《
刑法

》 又符合
《
条例

》所规定的有关罪名的双重情况时
,

都是优先适用
《

条例
》 的有关条文

论处
。 《条例 》 之所以成其为特别法

,

享有优先适 用法规的特性
,

关键取决于它的两个
“
特

别
”
方面

: 1
.

犯罪主体是特定的军职人 员, 2
.

犯罪侵害的同类客体是国家的军事利益
。

二者

缺一不可
。

如果犯罪分子侵害的同类客体是国家的军事利益
,

却不具备
“ 军 职 人 员

” 的 主

体
,
或者犯罪主体虽是军职人员

,

但行 为侵害的不是国家的军事利益
,

就不存在 优 先 适 用

《
条例

》
的问题

。

作为军队司法机关
,

`

判断犯罪分子是否军职人 员并不难
,

但判断犯罪分子

侵害的客体则往往不易做到
。

这就直接影响到办案中能否正确适用法规的问题
。

《
条例

》
实施以来

,

在司法实践中
,

不少军事法院在其体案件适用法律上
,

时常掌握不



准
,

以至于出现罪该适用
《
条例

》
而适 用刑法

,

或罪该适用刑法而 适 用 《
条例

》
的 现 象

。

这与对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判断不清有一定关系
。

例如
,

对 《条例 》
第 十一条盗窃军用物资罪

的理解
,

不少同志认为
,

凡军队使用的物资一律是
“ 军用物资

。 ” 于是
,

将军人盗窃部队农场

的化肥
,

军人服务社的布匹
、

烟酒
.

连队俱乐部的电视机
、

三用机等
,

统统 称 为 “ 军 用 物

资
” ,

按
《
条例

》
第十一条定 罪论处

。

我们认为
,

是否
“
军用物资

” ,

必须结合军职 罪的客

体去判断
。

被浸占的物品
,

与国防战备
、

作战训练等军事方面的活动没有内在的联系
,

就不

宜视为
“
军用物资

” 。

上述所列物 品的本质属性
,

应 当是 “ 公共财物
” ,

盗窃这些物资构成

犯罪的
,

按 《刑法 》
第 一百五十 一条的盗窃罪论处才属妥当

。

由此 可见
,

在审理军人犯罪案件

中
,

要做到适用法规准确
,

定性恰当
,

员刑适宜
,

掌握分析军职罪客体的 ],’ 法 ,

J冬有 重 要

意 义
。

论我国刑法中的片面共犯

陈 兴 良

在刑法理论上
,

根据共同故意的形式
,

可以把共同犯罪分为全面共犯和片面共犯
。

所谓

全面共犯又称为双方的共犯
,

是指各共同犯罪人在客观土具有共同犯罪行为
,

在生
:

观 1几具有

全而的共同故意
。

而所谓片面共犯又称为一方的共犯
,

是指各共同犯罪人在客观 上虽然存在

共同的犯罪行为
,

但主观上只具 有片面的共同故意
。

例如
:

帮助犯明知实行犯在实行犯罪而

故意地帮助实行犯
,

实行犯则并不知道帮助犯在暗中帮助 自己实行犯罪
。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

在帮助犯和实行犯之间
,

还发生在教唆犯和实行犯之 Jlll
。

因此
, , .

丁以认为
:

全面共犯是共同

犯 罪的典 型形式
,

而片面共犯是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
。

那么
,

我国刑法中是否存在片面共犯呢 ? 我国刑法学界对这个问题存在否定 和 肖 定 两

说
。

否定说认为共同犯罪构成的条件是 二人以上疮 J
二

共同故意实施 了共同犯
口

作
,

这是全而的
、

相互的
,

如果是片面的故意
,

与共同犯罪的含义是矛盾的
。

肯定 说认为
,

根据我囚刑法关于

共同犯罪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的客观要求
,

不能否认我 nIl 刑法
_

L存在片面共犯
。

至于片面

共犯的内容和形式
,

则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

在我看来
,

否定说和 肯定说之争的关键 hJJ 题是

如何正确理解我国刑法中的共同故意
。

我国刑法第二十二条第
一
, 款规定

; “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 ” 我认为
,

共同故意象一般的犯罪故意一样
,

必须具有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
。

对十单独犯作来说
,

犯罪

故意的认识因素仅包括对于自己的行为和结果以及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认识
。

而对 于共同犯

罪来说
,

则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除对 于自己的行为和结果以及两者之间因果关系 的 认 识 以


